多环审表〔2026〕5号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关于内蒙古多伦县小河子河治理工程（胜利桥-南沙口大桥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多伦县水利工作队：

你单位报送的由锡林郭勒盟格林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内蒙古多伦县小河子河治理工程（胜利桥-南沙口大桥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现批复如下：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本次治理工程起点位于多伦诺尔镇胜利村西南胜利桥，终点位于南沙口大桥上游900m处。总长20.191km。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河道疏浚整治工程：小河子河河道疏浚整治20.191km，其中胜利村段7.7km，新民村段12.491km。护岸工程：新建护岸82处，总长13.002km，其中：胜利村段新建护岸40处，长度4.745km，新民村段新建护岸42处，长度8.257km。（左岸共35处，总长6.986km；右岸共47处，总长6.016km）。建筑物工程：拆除重建农桥2座，新建农桥1座、新建漫水路5处。

项目总投资4361.6万元，环保投资94.1万元，占总投资比 
例2.16%。
本项目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中的第一类“鼓励类”中的“二、水利”条款的“3、防洪提升工程，属于国家鼓励类项目；该项目建议书于2026年2月2日，已取得多伦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多发改字〔2026〕25号，项目代码：2601-152531-04-01-619483。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

且符合2024年1月31日《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锡林郭勒盟“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意见修改单和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的通知》（锡环委办发【2024】1号）相关要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要求。

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后，可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控制在允许范围内。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该项目建设可行。

二、项目在设计、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大气污染防治
施工期大气污染主要为施工扬尘、施工机械燃油废气、弃土摊铺段恶臭。施工中产生的弃土、弃料及其他建筑垃圾要集中、分类堆放，严密遮盖并及时清运；施工材料临时堆放场采取覆盖防尘布、防尘网等措施。施工机械及运输车辆使用符合标准的油料或清洁能源，使其排放的废气达到国家标准，并定期保养维修，及时清洗，确保施工机械及运输车辆始终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运输车辆禁止超载，表面覆盖篷布。施工期间由于清淤淤泥产生的恶臭，在附近分布有集中居民点的施工场地周围建设围栏，必要时可喷洒环保除臭剂除臭。摊铺段在施工过程中采取临时性覆盖措施。

（二）水污染防治

施工期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及基坑排水。生活污水依托租用民宿化粪池或者防渗旱厕。基坑排水主要为开挖导流明渠、护岸工程开挖产生的，基坑排水处理后的水体优先综合利用于施工场区洒水降尘、浇灌附近农田或林地、作为水保植物措施用水等。柴油发电机和柴油罐远离河道布置；加强雨季施工现场管理和地表水保护措施，防止柴油、含油废物、生活垃圾、生活污水等有害物质进入河道。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不能对地下水、土壤造成污染。

（三）噪声污染防治

选用低噪声施工方式和机械，高噪声机械设备布置在远离敏感点的区域；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禁止夜间从事高噪声施工作业和物料运输；施工期对施工场地附近的敏感目标设置移动式声屏障等隔声设施，减缓工程施工的噪声影响。加强设备维护和管理，避免设备非正常运行。施工期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四）固体废物处理及处置

项目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定期统一清运，送环卫部门指定地点统一处理；建筑垃圾须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进行处置，统一收集后运至指定建筑垃圾处置场处置；河道清淤弃土在河道两岸管理范围内就地摊铺整平，施工结束后场地实施恢复。弃土区堆放河道底泥的地块不得种植蔬菜类农产品。基坑废水处理过程沉淀产生的泥沙经晾干后回用于堤防填筑，不外排。

（五）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和优先管控单元区域要求，禁止在上述区域内设置取弃土场。进一步优化工程设计和施工布置。严格控制施工作业范围，合理布局施工场地，减少施工对地表扰动和植被破坏。施工结束后及时开展生态恢复、绿化工作，减缓对沿线生态环境的影响。按照用地规划要求，对施工道路、施工临时堆场、弃土摊铺段等实施生态恢复工作，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和生态补偿措施。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一）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如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工艺、采用的污染防治措施发生重大变动，按照环评制度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二）要将环境保护措施纳入初步设计报告并落实环保设施投资概算。要将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纳入施工合同，保证环境保护措施建设进度和资金。

（三）项目竣工后必须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有关规定开展监测验收，验收合格后报我局备案，方可正式投产。

（四）强化污染源与无组织排放源管理，制定自行监测方案，落实环境管理与监测计划。加强环境风险防范，严格落实各项环境风险应急管理及防范措施，加大环境风险监测和监控力度，防范环境风险事故发生。

四、盟生态环境局多伦县分局及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对该项目建设运营期间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2026年4月30日

抄送：盟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盟生态环境局多伦县分局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6年4月30日印发



